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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先生：  
 

  
《消防安全 (工業建築物 )條例草案》  

 
  本部現正審研上述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，

謹請閣下澄清以下事項：  
 
條例草案第 7 及 11 條  — 指示擁有人或佔用人採取其他措施及
不遵從消防安全指示的合理辯解  
 
  根據條例草案第 7 條，執行當局如在顧及工業建築物或
其部分的結構完整性等因素後，認為指示該建築物或其部分的

擁有人或佔用人遵從消防安全規定並不合理，則可發出消防安

全指示，並將之送達該擁有人或佔用人，指示該擁有人或佔用

人採取執行當局認為屬適當的其他措施。請澄清執行當局會否

主動按上述行事，抑或是擁有人或佔用人須在接獲消防安全指

示後申請採取其他措施。就此，請考慮有關這些申請程序的條

文應否包括在條例草案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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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外亦請澄請條例草案擬議的附表 1和 2中提述的消防
安全規定，是否均可由替代措施取代，或擬議附表中所列的某

些項目實際上是必不可少的消防裝置和設備。  
 
條例草案第 8 及 13 條  — 遵從指示的時限  
 
  本部察悉，條例草案第 8 及 13 條建議，消防安全指示
和符合消防安全令須指明遵從的時限。請澄清政策原意是否要

求相關的工業建築物擁有人或佔用人必須在規定的時限內完成

所有必要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，或在規定的時限內開始進行此

類工程已足以達到符合規定。此外，亦請澄清，擁有人或佔用

人申請延長指定期限，是否有任何程序可供依循。   
 
條例草案第 13 及 18 條  — 工業建築物擁有人或佔用人有權作
出陳述  
 
  條例草案第 13(2)條建議，工業建築物擁有人或佔用人有
權在執行當局向裁判官申請符合消防安全令的聆訊中，作出陳

述。然而，就執行當局向區域法院提出申請，要求作出禁止令，

條例草案第 17 或第 18 條並無建議有關的工業建築物擁有人或
佔用人有權在聆訊中作出陳述。請澄清此擬議安排的理據。  
 
條例草案第 11、16 及 23 條  — 不符合規定的罰則  
 
  請澄清條例草案第 11、16 及 23 條中的擬議罰則是否與
擬議罪行成比例，以及這些罰則是否與相關法例中的現有罰則

相一致，例如《消防安全 (商業處所 )條例》 (第 502 章 )及《消防
安全 (建築物 )條例》(第 572 章 )訂明不遵從消防安全措施的罰則。 
 
條例草案第 14、 20 及 21 條  — 撤銷符合消防安全令、撤銷禁
止令，以及解除禁止令  
 
  本部察悉，條例草案第 14 條建議，裁判官可應執行當
局、擁有人或佔用人的申請，作出命令撤銷符合消防安全令。

條例草案第 20 條建議，執行當局就某工業建築物或其部分發出
符合安全證明書後，有責任向區域法院提出申請，要求解除就

該工業建築物或其部分作出的禁止令。條例草案第 21 條建議，
工業建築物的擁有人或佔用人在指明的情況下，可向區域法院

提出申請，要求作出命令，撤銷禁止令。請澄清，就條例草案

內上述的條例草案條文而言， "撤銷 "與 "解除 "的分別為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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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第 24 條  — 送達禁止令的副本  
   
  本部察悉，條例草案第 24(1)(b)條訂明， "執行當局
須……以另一方式，將該命令的副本，送達有關擁有人或佔用
人。" 本部進一步察悉，在條例草案擬議的第 4 部第 3 分部的第
48 及 49 條，規定送達文件的擬議方法。請澄清，條例草案第
24(1)(b)條是否擬連同第 48 及 49 條一併閱讀，若是，是否應在
第 24(1)(b)條中特別提述第 48 及 49 條，以確切反映預期的法律
效力。  
 
條例草案第 28 條  — 拒絕發出符合安全證明書的要求  
 
  條例草案第 26 條建議，工業建築物的擁有人或佔用人
可要求執行當局就有關工業建築物或其部分，發出符合安全證

明書。執行當局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27 條向有關工業建築物的擁
有人或佔用人發出符合安全證明書，又或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28
條拒絕該要求，並在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藉書面通知，將其

決定及有關理由，告知有關工業建築物的擁有人或佔用人。請

澄清，有關工業建築物的擁有人或佔用人是否會有渠道，就有

關決定提出上訴；若否，當局未有建議在條例草案下設立上訴

機制的理據為何。  
 
條例草案第 32 條  — 公布資料  
 
  本部察悉，條例草案第 32 條建議，執行當局可以某些
方式公布若干資料，例如將資料上載至它所屬部門的網站，藉

以向公眾提供適當資訊。本部亦察悉，執行當局可公布的資料

包括但不限於條例草案第 32(a)至 (d)條所規定的 4 類資料。請澄
清，執行當局將會公布哪些其他種類的資料。請亦澄清該等資

料是否可能涉及個人資料，以及執行當局公布有關資料時，是

否會遵守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 (第 486 章 )的規定。  
 
條例草案第 36 條  — 無須手令進入工業建築物的權力  
 
  條例草案第 36 條建議，如獲授權人員知道或合理地相
信某工業建築物屬條例草案適用的工業建築物，又或知道或合

理地相信，有人正在或曾在某工業建築物，觸犯條例草案所訂

罪行，該人員可無須手令進入和視察該工業建築物。請澄清，

根據條例草案第 36 條，在某工業建築物或其部分實際上正被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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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或佔有人用作住用用途的情況下，獲授權人員是否仍可無

須手令而進入和視察有關工業建築物。  
 
條例草案第 54 條  — 訂立規例的權力  
 
  條例草案第 54 條建議，保安局局長可為更有效施行條
例草案條文，以及更有效達致條例草案的目的，訂立規例。此

項擬議的賦權條文似乎給予保安局局長廣泛的權力，以訂立規

例。請澄清此項條文背後的政策用意。為求清晰明確起見，請

亦舉例列明保安局局長可根據條例草案訂立的規例，並考慮在

條例草案第 54 條中述明有關規例將會涵蓋的預定範疇。  

 

條例草案第 57 條  — 修訂第 502 章第 4 條  
 
  關於對第 502 章第 4 條的擬議修訂，請澄清當局的目的
是否釐清第 502 章的適用範圍，又或政策原意是否修訂第 502
章的適用範圍，使第 502 章只適用於訂明商業處所。若是後者，
請進一步澄清當局將此項修訂納入條例草案的理據，因為有關

修訂似乎是對第 502 章作出實質修訂，而非文本修訂。  
 
條例草案第 58 及 59 條  — 修訂第 502 章及第 572 章  
 
  本部察悉，關於第 502 章及第 572 章所訂的披露透過公
職取得的資料的罪行，條例草案第 58 及 59 條的效力似乎在於
擴大該兩項法例下對於上述罪行所訂的豁免範圍。就此，請澄

清該等擬議修訂背後的政策用意，以及將對第 502 章及第 507
章作出的該等似乎屬實質的修訂納入條例草案的理據為何。  
 

謹請閣下在法案委員會舉行第二次會議之前，盡快以

中、英文作覆。  
 
 
 

助理法律顧問  
 
 
 
 
  (陳以詩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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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致：律政司  
(經辦人︰高級政府律師吳珮淇女士 ) 
(傳真號碼︰3918 4613)) 
法律顧問  
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
法案委員會秘書  

 
 

2019 年 1 月 11 日  
 
 


